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郭志清 

訴訟代理人  趙友貿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逸華 

訴訟代理人  陳信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

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3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僱傭關係存在。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方俊強，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湯

俊章，復變更為甲○○，並經渠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

院卷第289、357頁），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8年8月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外

送員，約定採按件計酬方式，由伊前往商家領取物品，將物

品送至消費者手中。伊於服務期間須穿著制式服裝及使用制

式保溫箱、配件，外送作業有明確行為規範與管制，倘無法

提供服務應立即通知被上訴人，違反規範會遭暫停或終止提

供服務或其他懲處，具人格上從屬性。伊訂單及配送價格均

由被上訴人決定，伊僅有決定接受或不接受之自由，伊非為

自己事業而經營，具經濟上從屬性。伊執行外送作業，均應

完成APP登入並結案，而各項外送作業由指定專屬平台、客

服及外送員共同組成，外送員為平台生產組織體系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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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員，具組織上從屬性。故兩造間具有人格、經濟、組織

從屬性，應為僱傭關係。爰求為命確認伊與被上訴人間僱傭

關係存在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8年間承攬伊之外送業務，於109

年10月30日簽訂勞務承攬合約，上訴人於109年11月11日上

線完成訂單後，連續132日未曾上線等候訂單之派送，故該

勞務承攬合約於110年3月3日終止，兩造於110年4月3日另行

簽訂勞務承攬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由系爭合約可知，伊

並無以指令方式要求上訴人須於何時段提供勞務，上訴人可

自行決定工作時間，且上訴人無底薪，其獲取報酬之方式係

以完成訂單遞送為前提，非以勞務提供時間之長短、時段計

算報酬，意即上訴人須自行承擔可否獲取報酬之業務風險，

顯然欠缺勞動契約必要約定事項。況上訴人須自行準備遞送

之車輛及行動電話，油資、保養、稅務等均由上訴人自行負

擔。伊未禁止上訴人從事其他外送平台工作，亦未要求上訴

人穿著、使用伊指定服裝及設備。伊增加上訴人得「拒單」

選項，優化服務期間自主性，開放次承攬權利，刪除評鑑制

度之限制，足證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等語，資為抗辯。

三、本件經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上訴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僱傭

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00頁）：

  ㈠上訴人自108年8月起擔任被上訴人之外送員，負責前往商家

領取物品，將物品送至消費者手中，約定按件計酬，由上訴

人自備外送之車輛、與客戶聯繫之行動電話等工具，及自行

負擔車輛之維修、保養、油資、行動電話通話費用，未約定

固定之工作時間及時數。

  ㈡兩造於110年4月3日簽訂系爭合約、切結書、工作危害因素

告知單、推廣暨廣告合約。

　㈢被上訴人曾於108年9月1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給付上訴人擔

任外送員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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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上訴人於110年12月22日至000年0月00日間亦為訴外人優食

台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食公司）之外送合作夥伴。

五、兩造爭執要點為：兩造為僱傭關係或承攬關係？茲就兩造之

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

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

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

明。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人格從屬性、經濟上

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

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

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特定

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二者性質並不相同。基於

勞基法保護勞務提供者之立法精神，除顯然與僱傭關係屬性

無關者外，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應為有利於勞務提供者之

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立勞動契約關係，不因雙

方簽訂之契約名稱記載為承攬契約而異（最高法院113年度

台上字第34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合約4.1約定：「由於定作人（即被上訴人）或其合作

夥伴可能會要求承攬人（即上訴人）從其客戶收取現金作為

支付方式之一，承攬人有責任向定作人繳回所收取的全額現

金」，4.3約定：「如果承攬人未於定作人通知期限內繳回

收取之現金全額，定作人保留由承攬人所賺取的服務費中扣

除該積欠款項的權利，且承攬人可能遭暫停或終止對定作人

提供服務」，5.1約定：「定作人應就每筆成功遞送之訂

單，按公告之服務費率計算，支付承攬報酬予承攬人」（見

原審卷第118、119頁）。又上訴人執行外送作業，須先登入

被上訴人APP系統平台，接獲派單，執行外送作業流程為：

①務必打電話聯繫消費者及留意消費者備註。②與消費者確

認完訂單按下"已致電並進行拍照"。③送達完成後，清楚拍

攝訂單及可辨識位置的標誌。④拍攝完成後，按下"確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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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聯繫不到消費者時，作業流程為：①通知派單。②
等待10分鐘，在等待期間致電消費者2次，並於消費者聊天

室告知已抵達。③輕按門鈴1次提醒消費者。④提供3張照片

截圖給派單，包括：1.告知已抵達及已等候10分鐘的消費者

聊天室截圖"我們已致電給您，並在此等候10分鐘，系統確

認後將取消訂單，如有任何問題，請透過客服中心聯

繫！"2.撥打2次的通話記錄。3.訂單與門牌地址的合照，有

被上訴人外送員接單流程規定可憑（見原審卷第485至487

頁，本院卷第179至183頁）。另上訴人於110年12月21日收

到被上訴人通知：「近期收到消費者或店家回報你在送餐時

有多筆負面客訴導致未達服務品質。造成消費者與店家有負

面體驗的可能因素為：取/送餐態度不佳、未送達指定地

點、餐點打翻、未核對餐點、未確認消費者指示送餐、重複

收款或找錯費用、辱罵、騷擾消費者。因狀況並未改善或涉

及違法事項正在調查當中，因此暫時停止合作，我們將於20

21/12/29開始繼續與你合作。如未有改善，我們將持續評估

是否與你保持合作關係。建議你可以參考Panda知識庫，以

保持良好的服務品質。……」（見本院卷第185頁），復於1

11年8月25日收到被上訴人通知：「我們收到你在送餐時的

未送達指定地點或未通知消費者，態度不佳狀況未改善，導

致未達訂單品質。因此foodpanda將暫時與你停止合作並展

開調查，開始合作時間請依接單系統（pandarider）顯示為

主。……如持續未改善，我們將評估是否與你保持合作關

係。提醒你，上線前請先閱讀承攬服務條款。……」（見本

院卷第63頁）。再者，依被上訴人110年4月16日起適用之雙

北地區報酬計算方式，外送員每筆訂單報酬乃由配送費、區

域動態費、廣告費、消費者回饋費組成：①配送費：取餐費

20元，加上如取餐、送餐里程任一大於1.5公里，每公里平

均加新臺幣（下同）10元之取餐加碼費、送餐加碼費。②區

域動態費：於該計算報酬區間，在營業部預先公告之指定時

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將獲得每單5元至60元的區域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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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若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85%，則符合區域動態

費領取資格。③廣告費：於該計算報酬區間，上線穿戴「官

方大保溫箱＋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保溫箱＋官方上衣或

外套」，並著於最外層，獲得每單5元廣告費。④消費者回

饋費：於該計算報酬區間，消費者評價星數平均大於（含）

4顆星，獲得每單5元消費者回饋費。另有額外加碼獎勵：①
達標獎勵：若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85%，符合達標

獎勵領取資格，如一區間（3日或4日）完成45筆訂單，獲取

150元獎勵，完成90筆訂單，獲取450元獎勵，完成120筆訂

單，獲取1,200元獎勵，完成150筆訂單，獲取1,500元獎

勵。②特殊獎勵：若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85%，符

合達標獎勵領取資格，因氣候因素或需求高時，於營業部即

時公告之指定時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將獲得每單再加碼的

特殊獎勵（見原審卷第461至467頁）。

　㈢由上可知，上訴人進行外送時，被上訴人就執行作業流程訂

有詳盡規定（打電話聯繫消費者及留意消費者備註、與消費

者確認完訂單按下"已致電並進行拍照"、送達完成清楚拍攝

訂單及可辨識位置標誌、拍攝完成後按下"確認已送達"），

聯繫不到消費者時，亦有詳盡作業流程（通知派單、等待10

分鐘，等待期間致電消費者2次，並於消費者聊天室告知、

輕按門鈴1次提醒消費者、提供3張照片截圖給派單），而就

上訴人向客戶收取現金應於通知期限向被上訴人繳回，並於

系爭合約約定明確，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遭客訴時，亦一併

提醒上訴人上線前先閱讀承攬服務條款，或建議上訴人參考

Panda知識庫，以保持良好服務品質，足認上訴人之勞務提

供係受被上訴人指派調遣，不能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

方法對所提供勞務加以影響，此與承攬契約著重者為一定工

作之完成，工作具有獨立之性質顯有不同。又上訴人如違反

承攬服務條款，而有取/送餐態度不佳、未送達指定地點或

未通知消費者、餐點打翻、未核對餐點、未確認消費者指示

送餐、重複收款或找錯費用、辱罵、騷擾消費者等情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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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得進行調查，暫時停止與上訴人合作一段期間，如上

訴人持續未改善，被上訴人並將評估是否終止與上訴人之合

作關係，而上訴人如未於被上訴人通知期限內繳回收取之現

金全額，系爭合約約明被上訴人得由上訴人所賺取之服務費

中扣除該積欠款項，且上訴人可能遭暫停或終止對被上訴人

提供服務，可知被上訴人保有對上訴人工作內容規範、工作

紀律、考核懲處等高權。此外，上訴人每筆訂單報酬係由配

送費、區域動態費、廣告費、消費者回饋費組成，另有達標

獎勵、特殊獎勵等額外加碼獎勵，其中區域動態費、達標獎

勵、特殊獎勵之領取資格為於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

85%，則被上訴人系統派單後，上訴人是否取單即影響其取

單率，而取單率又涉及是否符合區域動態費、達標獎勵、特

殊獎勵之領取資格，對每筆訂單報酬多寡影響甚大，另廣告

費之取得與上訴人執行外送時，最外層有無穿戴「官方大保

溫箱＋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保溫箱＋官方上衣或外套」

有關，消費者回饋費之取得，亦與上訴人執行外送時是否合

於作業流程規定，消費者評價星數是否平均大於（含）4顆

星有關，而達標獎勵係在一區間（3日或4日）完成一定筆數

訂單所獲取之獎勵，特殊獎勵則係氣候因素或需求高時，在

指定時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所獲取之獎勵，是系爭合約固未

就上訴人取單率、何時接單、接單數量、是否穿戴「官方大

保溫箱＋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保溫箱＋官方上衣或外

套」、執行外送時須合於作業流程規定等事項有所約定，惟

被上訴人乃藉由每筆訂單報酬多寡、相關費用、獎勵是否具

備取得資格、能否取得等事項，影響上訴人之行為決定，對

上訴人已構成相當之間接強制力（同此見解，參照邱羽凡、

張文祈，數位控制模式下之平台外送員從屬性認定－以歐盟

及其會員國近期發展為參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128

期，第89至179頁，112年12月）。再者，上訴人在外係以被

上訴人名義提供取餐及送餐服務，係為被上訴人營業之目的

提供勞務，並非以其個人名義招攬業務。另上訴人執行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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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須先登入被上訴人APP系統平台，接獲派單，與消費

者確認完訂單後須按下"已致電並進行拍照"，送達完成拍攝

訂單及可辨識位置標誌後須按下"確認已送達"，聯繫不到消

費者時，須通知派單，等待、致電、輕按門鈴後仍聯繫不

到，則要提供3張照片截圖給派單，是上訴人加入被上訴人

之APP系統平台運作，即納入被上訴人之組織體系，成為被

上訴人完成客戶取餐及送餐服務團隊之一部分，具備彼此分

工完成工作之事實。足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具有相當人格

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自為僱傭關

係。況自上訴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觀之，被

上訴人於108年9月1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各筆匯入金額至該

帳戶之摘要欄，均記載「薪資」（見原審卷第362至427

頁），又依上訴人108至110年度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明

細調件明細表（見原審限閱資料卷），上訴人在該段期間自

被上訴人之所得類別均屬「薪資所得」，益徵上訴人、被上

訴人間為僱傭關係，而非承攬關係。

　㈣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工作時間，並得「拒

單」，且上訴人無底薪，其獲取報酬係按件以完成訂單遞送

為前提，伊未禁止上訴人從事其他外送平台工作，上訴人於

110年12月22日至000年0月00日間亦為優食公司之外送合作

夥伴，另系爭合約已明確約定為勞務承攬合約，足證兩造間

並非僱傭關係云云。然由前述可知，被上訴人系統派單後，

上訴人是否取單影響其取單率，而取單率又涉及是否符合區

域動態費、達標獎勵、特殊獎勵之領取資格，與每筆訂單報

酬多寡影響甚大，另達標獎勵與在一區間完成多少筆數之訂

單相關，特殊獎勵則與因氣候因素或需求高時，在指定時間

或地區內完成接單相關，故即便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工作時

間，並得「拒單」，被上訴人仍得藉由每筆訂單報酬多寡、

相關費用、獎勵是否具備取得資格、能否取得等事項，影響

上訴人之行為決定，對上訴人已構成相當之間接強制力，自

不能據此而謂兩造間不具從屬性。至上訴人固無底薪，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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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係依當月累積每筆訂單報酬之按件計酬方式，惟由勞基

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

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提供工資各

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同」可知，按件計酬本屬

勞動契約工資給付方式之一，無從憑此即認兩造為承攬關

係。另依首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兩造只要有部分從屬性，

即足成立僱傭關係，上訴人是否同時亦為優食公司之外送合

作夥伴，不致影響僱傭關係與否之認定，亦不因系爭合約名

為勞務承攬合約，系爭合約內容存在「承攬工作」、「承攬

人費用」等字樣而足以改變認定。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難

認有理。

六、綜上所述，兩造為僱傭關係乙節，應堪認定。則上訴人訴請

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僱傭關係存在，核屬有據，應予准

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

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

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

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高明德

                            法  官  張文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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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文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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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郭志清  
訴訟代理人  趙友貿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逸華  
訴訟代理人  陳信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3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僱傭關係存在。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方俊強，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湯俊章，復變更為甲○○，並經渠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89、357頁），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8年8月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外送員，約定採按件計酬方式，由伊前往商家領取物品，將物品送至消費者手中。伊於服務期間須穿著制式服裝及使用制式保溫箱、配件，外送作業有明確行為規範與管制，倘無法提供服務應立即通知被上訴人，違反規範會遭暫停或終止提供服務或其他懲處，具人格上從屬性。伊訂單及配送價格均由被上訴人決定，伊僅有決定接受或不接受之自由，伊非為自己事業而經營，具經濟上從屬性。伊執行外送作業，均應完成APP登入並結案，而各項外送作業由指定專屬平台、客服及外送員共同組成，外送員為平台生產組織體系密不可分之成員，具組織上從屬性。故兩造間具有人格、經濟、組織從屬性，應為僱傭關係。爰求為命確認伊與被上訴人間僱傭關係存在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8年間承攬伊之外送業務，於109年10月30日簽訂勞務承攬合約，上訴人於109年11月11日上線完成訂單後，連續132日未曾上線等候訂單之派送，故該勞務承攬合約於110年3月3日終止，兩造於110年4月3日另行簽訂勞務承攬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由系爭合約可知，伊並無以指令方式要求上訴人須於何時段提供勞務，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工作時間，且上訴人無底薪，其獲取報酬之方式係以完成訂單遞送為前提，非以勞務提供時間之長短、時段計算報酬，意即上訴人須自行承擔可否獲取報酬之業務風險，顯然欠缺勞動契約必要約定事項。況上訴人須自行準備遞送之車輛及行動電話，油資、保養、稅務等均由上訴人自行負擔。伊未禁止上訴人從事其他外送平台工作，亦未要求上訴人穿著、使用伊指定服裝及設備。伊增加上訴人得「拒單」選項，優化服務期間自主性，開放次承攬權利，刪除評鑑制度之限制，足證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等語，資為抗辯。
三、本件經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僱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00頁）：
  ㈠上訴人自108年8月起擔任被上訴人之外送員，負責前往商家領取物品，將物品送至消費者手中，約定按件計酬，由上訴人自備外送之車輛、與客戶聯繫之行動電話等工具，及自行負擔車輛之維修、保養、油資、行動電話通話費用，未約定固定之工作時間及時數。
  ㈡兩造於110年4月3日簽訂系爭合約、切結書、工作危害因素告知單、推廣暨廣告合約。
　㈢被上訴人曾於108年9月1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給付上訴人擔任外送員之報酬。
  ㈣上訴人於110年12月22日至000年0月00日間亦為訴外人優食台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食公司）之外送合作夥伴。
五、兩造爭執要點為：兩造為僱傭關係或承攬關係？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二者性質並不相同。基於勞基法保護勞務提供者之立法精神，除顯然與僱傭關係屬性無關者外，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應為有利於勞務提供者之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立勞動契約關係，不因雙方簽訂之契約名稱記載為承攬契約而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4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合約4.1約定：「由於定作人（即被上訴人）或其合作夥伴可能會要求承攬人（即上訴人）從其客戶收取現金作為支付方式之一，承攬人有責任向定作人繳回所收取的全額現金」，4.3約定：「如果承攬人未於定作人通知期限內繳回收取之現金全額，定作人保留由承攬人所賺取的服務費中扣除該積欠款項的權利，且承攬人可能遭暫停或終止對定作人提供服務」，5.1約定：「定作人應就每筆成功遞送之訂單，按公告之服務費率計算，支付承攬報酬予承攬人」（見原審卷第118、119頁）。又上訴人執行外送作業，須先登入被上訴人APP系統平台，接獲派單，執行外送作業流程為：①務必打電話聯繫消費者及留意消費者備註。②與消費者確認完訂單按下"已致電並進行拍照"。③送達完成後，清楚拍攝訂單及可辨識位置的標誌。④拍攝完成後，按下"確認已送達"。聯繫不到消費者時，作業流程為：①通知派單。②等待10分鐘，在等待期間致電消費者2次，並於消費者聊天室告知已抵達。③輕按門鈴1次提醒消費者。④提供3張照片截圖給派單，包括：1.告知已抵達及已等候10分鐘的消費者聊天室截圖"我們已致電給您，並在此等候10分鐘，系統確認後將取消訂單，如有任何問題，請透過客服中心聯繫！"2.撥打2次的通話記錄。3.訂單與門牌地址的合照，有被上訴人外送員接單流程規定可憑（見原審卷第485至487頁，本院卷第179至183頁）。另上訴人於110年12月21日收到被上訴人通知：「近期收到消費者或店家回報你在送餐時有多筆負面客訴導致未達服務品質。造成消費者與店家有負面體驗的可能因素為：取/送餐態度不佳、未送達指定地點、餐點打翻、未核對餐點、未確認消費者指示送餐、重複收款或找錯費用、辱罵、騷擾消費者。因狀況並未改善或涉及違法事項正在調查當中，因此暫時停止合作，我們將於2021/12/29開始繼續與你合作。如未有改善，我們將持續評估是否與你保持合作關係。建議你可以參考Panda知識庫，以保持良好的服務品質。……」（見本院卷第185頁），復於111年8月25日收到被上訴人通知：「我們收到你在送餐時的未送達指定地點或未通知消費者，態度不佳狀況未改善，導致未達訂單品質。因此foodpanda將暫時與你停止合作並展開調查，開始合作時間請依接單系統（pandarider）顯示為主。……如持續未改善，我們將評估是否與你保持合作關係。提醒你，上線前請先閱讀承攬服務條款。……」（見本院卷第63頁）。再者，依被上訴人110年4月16日起適用之雙北地區報酬計算方式，外送員每筆訂單報酬乃由配送費、區域動態費、廣告費、消費者回饋費組成：①配送費：取餐費20元，加上如取餐、送餐里程任一大於1.5公里，每公里平均加新臺幣（下同）10元之取餐加碼費、送餐加碼費。②區域動態費：於該計算報酬區間，在營業部預先公告之指定時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將獲得每單5元至60元的區域動態費。若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85%，則符合區域動態費領取資格。③廣告費：於該計算報酬區間，上線穿戴「官方大保溫箱＋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保溫箱＋官方上衣或外套」，並著於最外層，獲得每單5元廣告費。④消費者回饋費：於該計算報酬區間，消費者評價星數平均大於（含）4顆星，獲得每單5元消費者回饋費。另有額外加碼獎勵：①達標獎勵：若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85%，符合達標獎勵領取資格，如一區間（3日或4日）完成45筆訂單，獲取150元獎勵，完成90筆訂單，獲取450元獎勵，完成120筆訂單，獲取1,200元獎勵，完成150筆訂單，獲取1,500元獎勵。②特殊獎勵：若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85%，符合達標獎勵領取資格，因氣候因素或需求高時，於營業部即時公告之指定時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將獲得每單再加碼的特殊獎勵（見原審卷第461至467頁）。
　㈢由上可知，上訴人進行外送時，被上訴人就執行作業流程訂有詳盡規定（打電話聯繫消費者及留意消費者備註、與消費者確認完訂單按下"已致電並進行拍照"、送達完成清楚拍攝訂單及可辨識位置標誌、拍攝完成後按下"確認已送達"），聯繫不到消費者時，亦有詳盡作業流程（通知派單、等待10分鐘，等待期間致電消費者2次，並於消費者聊天室告知、輕按門鈴1次提醒消費者、提供3張照片截圖給派單），而就上訴人向客戶收取現金應於通知期限向被上訴人繳回，並於系爭合約約定明確，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遭客訴時，亦一併提醒上訴人上線前先閱讀承攬服務條款，或建議上訴人參考Panda知識庫，以保持良好服務品質，足認上訴人之勞務提供係受被上訴人指派調遣，不能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方法對所提供勞務加以影響，此與承攬契約著重者為一定工作之完成，工作具有獨立之性質顯有不同。又上訴人如違反承攬服務條款，而有取/送餐態度不佳、未送達指定地點或未通知消費者、餐點打翻、未核對餐點、未確認消費者指示送餐、重複收款或找錯費用、辱罵、騷擾消費者等情事，被上訴人得進行調查，暫時停止與上訴人合作一段期間，如上訴人持續未改善，被上訴人並將評估是否終止與上訴人之合作關係，而上訴人如未於被上訴人通知期限內繳回收取之現金全額，系爭合約約明被上訴人得由上訴人所賺取之服務費中扣除該積欠款項，且上訴人可能遭暫停或終止對被上訴人提供服務，可知被上訴人保有對上訴人工作內容規範、工作紀律、考核懲處等高權。此外，上訴人每筆訂單報酬係由配送費、區域動態費、廣告費、消費者回饋費組成，另有達標獎勵、特殊獎勵等額外加碼獎勵，其中區域動態費、達標獎勵、特殊獎勵之領取資格為於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85%，則被上訴人系統派單後，上訴人是否取單即影響其取單率，而取單率又涉及是否符合區域動態費、達標獎勵、特殊獎勵之領取資格，對每筆訂單報酬多寡影響甚大，另廣告費之取得與上訴人執行外送時，最外層有無穿戴「官方大保溫箱＋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保溫箱＋官方上衣或外套」有關，消費者回饋費之取得，亦與上訴人執行外送時是否合於作業流程規定，消費者評價星數是否平均大於（含）4顆星有關，而達標獎勵係在一區間（3日或4日）完成一定筆數訂單所獲取之獎勵，特殊獎勵則係氣候因素或需求高時，在指定時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所獲取之獎勵，是系爭合約固未就上訴人取單率、何時接單、接單數量、是否穿戴「官方大保溫箱＋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保溫箱＋官方上衣或外套」、執行外送時須合於作業流程規定等事項有所約定，惟被上訴人乃藉由每筆訂單報酬多寡、相關費用、獎勵是否具備取得資格、能否取得等事項，影響上訴人之行為決定，對上訴人已構成相當之間接強制力（同此見解，參照邱羽凡、張文祈，數位控制模式下之平台外送員從屬性認定－以歐盟及其會員國近期發展為參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128期，第89至179頁，112年12月）。再者，上訴人在外係以被上訴人名義提供取餐及送餐服務，係為被上訴人營業之目的提供勞務，並非以其個人名義招攬業務。另上訴人執行外送作業，須先登入被上訴人APP系統平台，接獲派單，與消費者確認完訂單後須按下"已致電並進行拍照"，送達完成拍攝訂單及可辨識位置標誌後須按下"確認已送達"，聯繫不到消費者時，須通知派單，等待、致電、輕按門鈴後仍聯繫不到，則要提供3張照片截圖給派單，是上訴人加入被上訴人之APP系統平台運作，即納入被上訴人之組織體系，成為被上訴人完成客戶取餐及送餐服務團隊之一部分，具備彼此分工完成工作之事實。足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具有相當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自為僱傭關係。況自上訴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觀之，被上訴人於108年9月1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各筆匯入金額至該帳戶之摘要欄，均記載「薪資」（見原審卷第362至427頁），又依上訴人108至110年度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明細調件明細表（見原審限閱資料卷），上訴人在該段期間自被上訴人之所得類別均屬「薪資所得」，益徵上訴人、被上訴人間為僱傭關係，而非承攬關係。
　㈣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工作時間，並得「拒單」，且上訴人無底薪，其獲取報酬係按件以完成訂單遞送為前提，伊未禁止上訴人從事其他外送平台工作，上訴人於110年12月22日至000年0月00日間亦為優食公司之外送合作夥伴，另系爭合約已明確約定為勞務承攬合約，足證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云云。然由前述可知，被上訴人系統派單後，上訴人是否取單影響其取單率，而取單率又涉及是否符合區域動態費、達標獎勵、特殊獎勵之領取資格，與每筆訂單報酬多寡影響甚大，另達標獎勵與在一區間完成多少筆數之訂單相關，特殊獎勵則與因氣候因素或需求高時，在指定時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相關，故即便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工作時間，並得「拒單」，被上訴人仍得藉由每筆訂單報酬多寡、相關費用、獎勵是否具備取得資格、能否取得等事項，影響上訴人之行為決定，對上訴人已構成相當之間接強制力，自不能據此而謂兩造間不具從屬性。至上訴人固無底薪，薪資多寡係依當月累積每筆訂單報酬之按件計酬方式，惟由勞基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同」可知，按件計酬本屬勞動契約工資給付方式之一，無從憑此即認兩造為承攬關係。另依首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兩造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立僱傭關係，上訴人是否同時亦為優食公司之外送合作夥伴，不致影響僱傭關係與否之認定，亦不因系爭合約名為勞務承攬合約，系爭合約內容存在「承攬工作」、「承攬人費用」等字樣而足以改變認定。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難認有理。
六、綜上所述，兩造為僱傭關係乙節，應堪認定。則上訴人訴請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僱傭關係存在，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高明德
                            法  官  張文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文珠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郭志清  
訴訟代理人  趙友貿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逸華  
訴訟代理人  陳信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
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3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僱傭關係存在。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方俊強，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湯
    俊章，復變更為甲○○，並經渠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
    卷第289、357頁），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8年8月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外
    送員，約定採按件計酬方式，由伊前往商家領取物品，將物
    品送至消費者手中。伊於服務期間須穿著制式服裝及使用制
    式保溫箱、配件，外送作業有明確行為規範與管制，倘無法
    提供服務應立即通知被上訴人，違反規範會遭暫停或終止提
    供服務或其他懲處，具人格上從屬性。伊訂單及配送價格均
    由被上訴人決定，伊僅有決定接受或不接受之自由，伊非為
    自己事業而經營，具經濟上從屬性。伊執行外送作業，均應
    完成APP登入並結案，而各項外送作業由指定專屬平台、客
    服及外送員共同組成，外送員為平台生產組織體系密不可分
    之成員，具組織上從屬性。故兩造間具有人格、經濟、組織
    從屬性，應為僱傭關係。爰求為命確認伊與被上訴人間僱傭
    關係存在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8年間承攬伊之外送業務，於109
    年10月30日簽訂勞務承攬合約，上訴人於109年11月11日上
    線完成訂單後，連續132日未曾上線等候訂單之派送，故該
    勞務承攬合約於110年3月3日終止，兩造於110年4月3日另行
    簽訂勞務承攬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由系爭合約可知，伊
    並無以指令方式要求上訴人須於何時段提供勞務，上訴人可
    自行決定工作時間，且上訴人無底薪，其獲取報酬之方式係
    以完成訂單遞送為前提，非以勞務提供時間之長短、時段計
    算報酬，意即上訴人須自行承擔可否獲取報酬之業務風險，
    顯然欠缺勞動契約必要約定事項。況上訴人須自行準備遞送
    之車輛及行動電話，油資、保養、稅務等均由上訴人自行負
    擔。伊未禁止上訴人從事其他外送平台工作，亦未要求上訴
    人穿著、使用伊指定服裝及設備。伊增加上訴人得「拒單」
    選項，優化服務期間自主性，開放次承攬權利，刪除評鑑制
    度之限制，足證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等語，資為抗辯。
三、本件經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上訴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僱傭關
    係存在。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00頁）：
  ㈠上訴人自108年8月起擔任被上訴人之外送員，負責前往商家
    領取物品，將物品送至消費者手中，約定按件計酬，由上訴
    人自備外送之車輛、與客戶聯繫之行動電話等工具，及自行
    負擔車輛之維修、保養、油資、行動電話通話費用，未約定
    固定之工作時間及時數。
  ㈡兩造於110年4月3日簽訂系爭合約、切結書、工作危害因素告
    知單、推廣暨廣告合約。
　㈢被上訴人曾於108年9月1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給付上訴人擔
    任外送員之報酬。
  ㈣上訴人於110年12月22日至000年0月00日間亦為訴外人優食台
    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食公司）之外送合作夥伴。
五、兩造爭執要點為：兩造為僱傭關係或承攬關係？茲就兩造之
    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
    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
    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
    明。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人格從屬性、經濟上
    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
    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
    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特定
    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二者性質並不相同。基於
    勞基法保護勞務提供者之立法精神，除顯然與僱傭關係屬性
    無關者外，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應為有利於勞務提供者之
    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立勞動契約關係，不因雙
    方簽訂之契約名稱記載為承攬契約而異（最高法院113年度
    台上字第34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合約4.1約定：「由於定作人（即被上訴人）或其合作夥
    伴可能會要求承攬人（即上訴人）從其客戶收取現金作為支
    付方式之一，承攬人有責任向定作人繳回所收取的全額現金
    」，4.3約定：「如果承攬人未於定作人通知期限內繳回收
    取之現金全額，定作人保留由承攬人所賺取的服務費中扣除
    該積欠款項的權利，且承攬人可能遭暫停或終止對定作人提
    供服務」，5.1約定：「定作人應就每筆成功遞送之訂單，
    按公告之服務費率計算，支付承攬報酬予承攬人」（見原審
    卷第118、119頁）。又上訴人執行外送作業，須先登入被上
    訴人APP系統平台，接獲派單，執行外送作業流程為：①務必
    打電話聯繫消費者及留意消費者備註。②與消費者確認完訂
    單按下"已致電並進行拍照"。③送達完成後，清楚拍攝訂單
    及可辨識位置的標誌。④拍攝完成後，按下"確認已送達"。
    聯繫不到消費者時，作業流程為：①通知派單。②等待10分鐘
    ，在等待期間致電消費者2次，並於消費者聊天室告知已抵
    達。③輕按門鈴1次提醒消費者。④提供3張照片截圖給派單，
    包括：1.告知已抵達及已等候10分鐘的消費者聊天室截圖"
    我們已致電給您，並在此等候10分鐘，系統確認後將取消訂
    單，如有任何問題，請透過客服中心聯繫！"2.撥打2次的通
    話記錄。3.訂單與門牌地址的合照，有被上訴人外送員接單
    流程規定可憑（見原審卷第485至487頁，本院卷第179至183
    頁）。另上訴人於110年12月21日收到被上訴人通知：「近
    期收到消費者或店家回報你在送餐時有多筆負面客訴導致未
    達服務品質。造成消費者與店家有負面體驗的可能因素為：
    取/送餐態度不佳、未送達指定地點、餐點打翻、未核對餐
    點、未確認消費者指示送餐、重複收款或找錯費用、辱罵、
    騷擾消費者。因狀況並未改善或涉及違法事項正在調查當中
    ，因此暫時停止合作，我們將於2021/12/29開始繼續與你合
    作。如未有改善，我們將持續評估是否與你保持合作關係。
    建議你可以參考Panda知識庫，以保持良好的服務品質。……
    」（見本院卷第185頁），復於111年8月25日收到被上訴人
    通知：「我們收到你在送餐時的未送達指定地點或未通知消
    費者，態度不佳狀況未改善，導致未達訂單品質。因此food
    panda將暫時與你停止合作並展開調查，開始合作時間請依
    接單系統（pandarider）顯示為主。……如持續未改善，我們
    將評估是否與你保持合作關係。提醒你，上線前請先閱讀承
    攬服務條款。……」（見本院卷第63頁）。再者，依被上訴人
    110年4月16日起適用之雙北地區報酬計算方式，外送員每筆
    訂單報酬乃由配送費、區域動態費、廣告費、消費者回饋費
    組成：①配送費：取餐費20元，加上如取餐、送餐里程任一
    大於1.5公里，每公里平均加新臺幣（下同）10元之取餐加
    碼費、送餐加碼費。②區域動態費：於該計算報酬區間，在
    營業部預先公告之指定時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將獲得每單
    5元至60元的區域動態費。若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8
    5%，則符合區域動態費領取資格。③廣告費：於該計算報酬
    區間，上線穿戴「官方大保溫箱＋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
    保溫箱＋官方上衣或外套」，並著於最外層，獲得每單5元廣
    告費。④消費者回饋費：於該計算報酬區間，消費者評價星
    數平均大於（含）4顆星，獲得每單5元消費者回饋費。另有
    額外加碼獎勵：①達標獎勵：若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
    達85%，符合達標獎勵領取資格，如一區間（3日或4日）完
    成45筆訂單，獲取150元獎勵，完成90筆訂單，獲取450元獎
    勵，完成120筆訂單，獲取1,200元獎勵，完成150筆訂單，
    獲取1,500元獎勵。②特殊獎勵：若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
    需達85%，符合達標獎勵領取資格，因氣候因素或需求高時
    ，於營業部即時公告之指定時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將獲得
    每單再加碼的特殊獎勵（見原審卷第461至467頁）。
　㈢由上可知，上訴人進行外送時，被上訴人就執行作業流程訂
    有詳盡規定（打電話聯繫消費者及留意消費者備註、與消費
    者確認完訂單按下"已致電並進行拍照"、送達完成清楚拍攝
    訂單及可辨識位置標誌、拍攝完成後按下"確認已送達"），
    聯繫不到消費者時，亦有詳盡作業流程（通知派單、等待10
    分鐘，等待期間致電消費者2次，並於消費者聊天室告知、
    輕按門鈴1次提醒消費者、提供3張照片截圖給派單），而就
    上訴人向客戶收取現金應於通知期限向被上訴人繳回，並於
    系爭合約約定明確，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遭客訴時，亦一併
    提醒上訴人上線前先閱讀承攬服務條款，或建議上訴人參考
    Panda知識庫，以保持良好服務品質，足認上訴人之勞務提
    供係受被上訴人指派調遣，不能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
    方法對所提供勞務加以影響，此與承攬契約著重者為一定工
    作之完成，工作具有獨立之性質顯有不同。又上訴人如違反
    承攬服務條款，而有取/送餐態度不佳、未送達指定地點或
    未通知消費者、餐點打翻、未核對餐點、未確認消費者指示
    送餐、重複收款或找錯費用、辱罵、騷擾消費者等情事，被
    上訴人得進行調查，暫時停止與上訴人合作一段期間，如上
    訴人持續未改善，被上訴人並將評估是否終止與上訴人之合
    作關係，而上訴人如未於被上訴人通知期限內繳回收取之現
    金全額，系爭合約約明被上訴人得由上訴人所賺取之服務費
    中扣除該積欠款項，且上訴人可能遭暫停或終止對被上訴人
    提供服務，可知被上訴人保有對上訴人工作內容規範、工作
    紀律、考核懲處等高權。此外，上訴人每筆訂單報酬係由配
    送費、區域動態費、廣告費、消費者回饋費組成，另有達標
    獎勵、特殊獎勵等額外加碼獎勵，其中區域動態費、達標獎
    勵、特殊獎勵之領取資格為於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
    85%，則被上訴人系統派單後，上訴人是否取單即影響其取
    單率，而取單率又涉及是否符合區域動態費、達標獎勵、特
    殊獎勵之領取資格，對每筆訂單報酬多寡影響甚大，另廣告
    費之取得與上訴人執行外送時，最外層有無穿戴「官方大保
    溫箱＋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保溫箱＋官方上衣或外套」有
    關，消費者回饋費之取得，亦與上訴人執行外送時是否合於
    作業流程規定，消費者評價星數是否平均大於（含）4顆星
    有關，而達標獎勵係在一區間（3日或4日）完成一定筆數訂
    單所獲取之獎勵，特殊獎勵則係氣候因素或需求高時，在指
    定時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所獲取之獎勵，是系爭合約固未就
    上訴人取單率、何時接單、接單數量、是否穿戴「官方大保
    溫箱＋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保溫箱＋官方上衣或外套」、
    執行外送時須合於作業流程規定等事項有所約定，惟被上訴
    人乃藉由每筆訂單報酬多寡、相關費用、獎勵是否具備取得
    資格、能否取得等事項，影響上訴人之行為決定，對上訴人
    已構成相當之間接強制力（同此見解，參照邱羽凡、張文祈
    ，數位控制模式下之平台外送員從屬性認定－以歐盟及其會
    員國近期發展為參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128期，第89
    至179頁，112年12月）。再者，上訴人在外係以被上訴人名
    義提供取餐及送餐服務，係為被上訴人營業之目的提供勞務
    ，並非以其個人名義招攬業務。另上訴人執行外送作業，須
    先登入被上訴人APP系統平台，接獲派單，與消費者確認完
    訂單後須按下"已致電並進行拍照"，送達完成拍攝訂單及可
    辨識位置標誌後須按下"確認已送達"，聯繫不到消費者時，
    須通知派單，等待、致電、輕按門鈴後仍聯繫不到，則要提
    供3張照片截圖給派單，是上訴人加入被上訴人之APP系統平
    台運作，即納入被上訴人之組織體系，成為被上訴人完成客
    戶取餐及送餐服務團隊之一部分，具備彼此分工完成工作之
    事實。足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具有相當人格從屬性、經濟
    上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自為僱傭關係。況自上訴人
    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觀之，被上訴人於108年9
    月1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各筆匯入金額至該帳戶之摘要欄，
    均記載「薪資」（見原審卷第362至427頁），又依上訴人10
    8至110年度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明細調件明細表（見原
    審限閱資料卷），上訴人在該段期間自被上訴人之所得類別
    均屬「薪資所得」，益徵上訴人、被上訴人間為僱傭關係，
    而非承攬關係。
　㈣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工作時間，並得「拒單
    」，且上訴人無底薪，其獲取報酬係按件以完成訂單遞送為
    前提，伊未禁止上訴人從事其他外送平台工作，上訴人於11
    0年12月22日至000年0月00日間亦為優食公司之外送合作夥
    伴，另系爭合約已明確約定為勞務承攬合約，足證兩造間並
    非僱傭關係云云。然由前述可知，被上訴人系統派單後，上
    訴人是否取單影響其取單率，而取單率又涉及是否符合區域
    動態費、達標獎勵、特殊獎勵之領取資格，與每筆訂單報酬
    多寡影響甚大，另達標獎勵與在一區間完成多少筆數之訂單
    相關，特殊獎勵則與因氣候因素或需求高時，在指定時間或
    地區內完成接單相關，故即便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工作時間，
    並得「拒單」，被上訴人仍得藉由每筆訂單報酬多寡、相關
    費用、獎勵是否具備取得資格、能否取得等事項，影響上訴
    人之行為決定，對上訴人已構成相當之間接強制力，自不能
    據此而謂兩造間不具從屬性。至上訴人固無底薪，薪資多寡
    係依當月累積每筆訂單報酬之按件計酬方式，惟由勞基法第
    23條第1項規定：「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
    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
    計算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同」可知，按件計酬本屬勞動
    契約工資給付方式之一，無從憑此即認兩造為承攬關係。另
    依首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兩造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
    立僱傭關係，上訴人是否同時亦為優食公司之外送合作夥伴
    ，不致影響僱傭關係與否之認定，亦不因系爭合約名為勞務
    承攬合約，系爭合約內容存在「承攬工作」、「承攬人費用
    」等字樣而足以改變認定。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難認有理
    。
六、綜上所述，兩造為僱傭關係乙節，應堪認定。則上訴人訴請
    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僱傭關係存在，核屬有據，應予准
    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
    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
    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高明德
                            法  官  張文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文珠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郭志清  
訴訟代理人  趙友貿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逸華  
訴訟代理人  陳信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3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僱傭關係存在。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方俊強，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湯俊章，復變更為甲○○，並經渠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89、357頁），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8年8月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外送員，約定採按件計酬方式，由伊前往商家領取物品，將物品送至消費者手中。伊於服務期間須穿著制式服裝及使用制式保溫箱、配件，外送作業有明確行為規範與管制，倘無法提供服務應立即通知被上訴人，違反規範會遭暫停或終止提供服務或其他懲處，具人格上從屬性。伊訂單及配送價格均由被上訴人決定，伊僅有決定接受或不接受之自由，伊非為自己事業而經營，具經濟上從屬性。伊執行外送作業，均應完成APP登入並結案，而各項外送作業由指定專屬平台、客服及外送員共同組成，外送員為平台生產組織體系密不可分之成員，具組織上從屬性。故兩造間具有人格、經濟、組織從屬性，應為僱傭關係。爰求為命確認伊與被上訴人間僱傭關係存在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8年間承攬伊之外送業務，於109年10月30日簽訂勞務承攬合約，上訴人於109年11月11日上線完成訂單後，連續132日未曾上線等候訂單之派送，故該勞務承攬合約於110年3月3日終止，兩造於110年4月3日另行簽訂勞務承攬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由系爭合約可知，伊並無以指令方式要求上訴人須於何時段提供勞務，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工作時間，且上訴人無底薪，其獲取報酬之方式係以完成訂單遞送為前提，非以勞務提供時間之長短、時段計算報酬，意即上訴人須自行承擔可否獲取報酬之業務風險，顯然欠缺勞動契約必要約定事項。況上訴人須自行準備遞送之車輛及行動電話，油資、保養、稅務等均由上訴人自行負擔。伊未禁止上訴人從事其他外送平台工作，亦未要求上訴人穿著、使用伊指定服裝及設備。伊增加上訴人得「拒單」選項，優化服務期間自主性，開放次承攬權利，刪除評鑑制度之限制，足證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等語，資為抗辯。
三、本件經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⑴原判決廢棄。⑵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僱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00頁）：
  ㈠上訴人自108年8月起擔任被上訴人之外送員，負責前往商家領取物品，將物品送至消費者手中，約定按件計酬，由上訴人自備外送之車輛、與客戶聯繫之行動電話等工具，及自行負擔車輛之維修、保養、油資、行動電話通話費用，未約定固定之工作時間及時數。
  ㈡兩造於110年4月3日簽訂系爭合約、切結書、工作危害因素告知單、推廣暨廣告合約。
　㈢被上訴人曾於108年9月1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給付上訴人擔任外送員之報酬。
  ㈣上訴人於110年12月22日至000年0月00日間亦為訴外人優食台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食公司）之外送合作夥伴。
五、兩造爭執要點為：兩造為僱傭關係或承攬關係？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二者性質並不相同。基於勞基法保護勞務提供者之立法精神，除顯然與僱傭關係屬性無關者外，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應為有利於勞務提供者之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立勞動契約關係，不因雙方簽訂之契約名稱記載為承攬契約而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4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合約4.1約定：「由於定作人（即被上訴人）或其合作夥伴可能會要求承攬人（即上訴人）從其客戶收取現金作為支付方式之一，承攬人有責任向定作人繳回所收取的全額現金」，4.3約定：「如果承攬人未於定作人通知期限內繳回收取之現金全額，定作人保留由承攬人所賺取的服務費中扣除該積欠款項的權利，且承攬人可能遭暫停或終止對定作人提供服務」，5.1約定：「定作人應就每筆成功遞送之訂單，按公告之服務費率計算，支付承攬報酬予承攬人」（見原審卷第118、119頁）。又上訴人執行外送作業，須先登入被上訴人APP系統平台，接獲派單，執行外送作業流程為：①務必打電話聯繫消費者及留意消費者備註。②與消費者確認完訂單按下"已致電並進行拍照"。③送達完成後，清楚拍攝訂單及可辨識位置的標誌。④拍攝完成後，按下"確認已送達"。聯繫不到消費者時，作業流程為：①通知派單。②等待10分鐘，在等待期間致電消費者2次，並於消費者聊天室告知已抵達。③輕按門鈴1次提醒消費者。④提供3張照片截圖給派單，包括：1.告知已抵達及已等候10分鐘的消費者聊天室截圖"我們已致電給您，並在此等候10分鐘，系統確認後將取消訂單，如有任何問題，請透過客服中心聯繫！"2.撥打2次的通話記錄。3.訂單與門牌地址的合照，有被上訴人外送員接單流程規定可憑（見原審卷第485至487頁，本院卷第179至183頁）。另上訴人於110年12月21日收到被上訴人通知：「近期收到消費者或店家回報你在送餐時有多筆負面客訴導致未達服務品質。造成消費者與店家有負面體驗的可能因素為：取/送餐態度不佳、未送達指定地點、餐點打翻、未核對餐點、未確認消費者指示送餐、重複收款或找錯費用、辱罵、騷擾消費者。因狀況並未改善或涉及違法事項正在調查當中，因此暫時停止合作，我們將於2021/12/29開始繼續與你合作。如未有改善，我們將持續評估是否與你保持合作關係。建議你可以參考Panda知識庫，以保持良好的服務品質。……」（見本院卷第185頁），復於111年8月25日收到被上訴人通知：「我們收到你在送餐時的未送達指定地點或未通知消費者，態度不佳狀況未改善，導致未達訂單品質。因此foodpanda將暫時與你停止合作並展開調查，開始合作時間請依接單系統（pandarider）顯示為主。……如持續未改善，我們將評估是否與你保持合作關係。提醒你，上線前請先閱讀承攬服務條款。……」（見本院卷第63頁）。再者，依被上訴人110年4月16日起適用之雙北地區報酬計算方式，外送員每筆訂單報酬乃由配送費、區域動態費、廣告費、消費者回饋費組成：①配送費：取餐費20元，加上如取餐、送餐里程任一大於1.5公里，每公里平均加新臺幣（下同）10元之取餐加碼費、送餐加碼費。②區域動態費：於該計算報酬區間，在營業部預先公告之指定時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將獲得每單5元至60元的區域動態費。若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85%，則符合區域動態費領取資格。③廣告費：於該計算報酬區間，上線穿戴「官方大保溫箱＋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保溫箱＋官方上衣或外套」，並著於最外層，獲得每單5元廣告費。④消費者回饋費：於該計算報酬區間，消費者評價星數平均大於（含）4顆星，獲得每單5元消費者回饋費。另有額外加碼獎勵：①達標獎勵：若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85%，符合達標獎勵領取資格，如一區間（3日或4日）完成45筆訂單，獲取150元獎勵，完成90筆訂單，獲取450元獎勵，完成120筆訂單，獲取1,200元獎勵，完成150筆訂單，獲取1,500元獎勵。②特殊獎勵：若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85%，符合達標獎勵領取資格，因氣候因素或需求高時，於營業部即時公告之指定時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將獲得每單再加碼的特殊獎勵（見原審卷第461至467頁）。
　㈢由上可知，上訴人進行外送時，被上訴人就執行作業流程訂有詳盡規定（打電話聯繫消費者及留意消費者備註、與消費者確認完訂單按下"已致電並進行拍照"、送達完成清楚拍攝訂單及可辨識位置標誌、拍攝完成後按下"確認已送達"），聯繫不到消費者時，亦有詳盡作業流程（通知派單、等待10分鐘，等待期間致電消費者2次，並於消費者聊天室告知、輕按門鈴1次提醒消費者、提供3張照片截圖給派單），而就上訴人向客戶收取現金應於通知期限向被上訴人繳回，並於系爭合約約定明確，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遭客訴時，亦一併提醒上訴人上線前先閱讀承攬服務條款，或建議上訴人參考Panda知識庫，以保持良好服務品質，足認上訴人之勞務提供係受被上訴人指派調遣，不能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方法對所提供勞務加以影響，此與承攬契約著重者為一定工作之完成，工作具有獨立之性質顯有不同。又上訴人如違反承攬服務條款，而有取/送餐態度不佳、未送達指定地點或未通知消費者、餐點打翻、未核對餐點、未確認消費者指示送餐、重複收款或找錯費用、辱罵、騷擾消費者等情事，被上訴人得進行調查，暫時停止與上訴人合作一段期間，如上訴人持續未改善，被上訴人並將評估是否終止與上訴人之合作關係，而上訴人如未於被上訴人通知期限內繳回收取之現金全額，系爭合約約明被上訴人得由上訴人所賺取之服務費中扣除該積欠款項，且上訴人可能遭暫停或終止對被上訴人提供服務，可知被上訴人保有對上訴人工作內容規範、工作紀律、考核懲處等高權。此外，上訴人每筆訂單報酬係由配送費、區域動態費、廣告費、消費者回饋費組成，另有達標獎勵、特殊獎勵等額外加碼獎勵，其中區域動態費、達標獎勵、特殊獎勵之領取資格為於該計算報酬區間，取單率需達85%，則被上訴人系統派單後，上訴人是否取單即影響其取單率，而取單率又涉及是否符合區域動態費、達標獎勵、特殊獎勵之領取資格，對每筆訂單報酬多寡影響甚大，另廣告費之取得與上訴人執行外送時，最外層有無穿戴「官方大保溫箱＋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保溫箱＋官方上衣或外套」有關，消費者回饋費之取得，亦與上訴人執行外送時是否合於作業流程規定，消費者評價星數是否平均大於（含）4顆星有關，而達標獎勵係在一區間（3日或4日）完成一定筆數訂單所獲取之獎勵，特殊獎勵則係氣候因素或需求高時，在指定時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所獲取之獎勵，是系爭合約固未就上訴人取單率、何時接單、接單數量、是否穿戴「官方大保溫箱＋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保溫箱＋官方上衣或外套」、執行外送時須合於作業流程規定等事項有所約定，惟被上訴人乃藉由每筆訂單報酬多寡、相關費用、獎勵是否具備取得資格、能否取得等事項，影響上訴人之行為決定，對上訴人已構成相當之間接強制力（同此見解，參照邱羽凡、張文祈，數位控制模式下之平台外送員從屬性認定－以歐盟及其會員國近期發展為參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128期，第89至179頁，112年12月）。再者，上訴人在外係以被上訴人名義提供取餐及送餐服務，係為被上訴人營業之目的提供勞務，並非以其個人名義招攬業務。另上訴人執行外送作業，須先登入被上訴人APP系統平台，接獲派單，與消費者確認完訂單後須按下"已致電並進行拍照"，送達完成拍攝訂單及可辨識位置標誌後須按下"確認已送達"，聯繫不到消費者時，須通知派單，等待、致電、輕按門鈴後仍聯繫不到，則要提供3張照片截圖給派單，是上訴人加入被上訴人之APP系統平台運作，即納入被上訴人之組織體系，成為被上訴人完成客戶取餐及送餐服務團隊之一部分，具備彼此分工完成工作之事實。足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具有相當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自為僱傭關係。況自上訴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觀之，被上訴人於108年9月1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各筆匯入金額至該帳戶之摘要欄，均記載「薪資」（見原審卷第362至427頁），又依上訴人108至110年度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明細調件明細表（見原審限閱資料卷），上訴人在該段期間自被上訴人之所得類別均屬「薪資所得」，益徵上訴人、被上訴人間為僱傭關係，而非承攬關係。
　㈣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工作時間，並得「拒單」，且上訴人無底薪，其獲取報酬係按件以完成訂單遞送為前提，伊未禁止上訴人從事其他外送平台工作，上訴人於110年12月22日至000年0月00日間亦為優食公司之外送合作夥伴，另系爭合約已明確約定為勞務承攬合約，足證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云云。然由前述可知，被上訴人系統派單後，上訴人是否取單影響其取單率，而取單率又涉及是否符合區域動態費、達標獎勵、特殊獎勵之領取資格，與每筆訂單報酬多寡影響甚大，另達標獎勵與在一區間完成多少筆數之訂單相關，特殊獎勵則與因氣候因素或需求高時，在指定時間或地區內完成接單相關，故即便上訴人可自行決定工作時間，並得「拒單」，被上訴人仍得藉由每筆訂單報酬多寡、相關費用、獎勵是否具備取得資格、能否取得等事項，影響上訴人之行為決定，對上訴人已構成相當之間接強制力，自不能據此而謂兩造間不具從屬性。至上訴人固無底薪，薪資多寡係依當月累積每筆訂單報酬之按件計酬方式，惟由勞基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同」可知，按件計酬本屬勞動契約工資給付方式之一，無從憑此即認兩造為承攬關係。另依首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兩造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足成立僱傭關係，上訴人是否同時亦為優食公司之外送合作夥伴，不致影響僱傭關係與否之認定，亦不因系爭合約名為勞務承攬合約，系爭合約內容存在「承攬工作」、「承攬人費用」等字樣而足以改變認定。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難認有理。
六、綜上所述，兩造為僱傭關係乙節，應堪認定。則上訴人訴請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僱傭關係存在，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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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高明德
                            法  官  張文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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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劉文珠



